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序号十六）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  
	整改任务
	全省 83 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中，有48个依托城 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督察发现，部分园区工业企业 环境监管不到位，排放高浓度废水严重影响城镇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吉林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吉林船营经 济开发区等3个省级开发区的近万吨工业污水，依托吉林市七家子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受高浓度工业废水影响，该厂2021 年上半年进水 COD 平均浓度为530毫克/升，日均峰值达到1000毫克/升以上，远超设计进水COD浓度350毫克/升以下的标准。对该厂收水管网部分点位抽测发现， COD浓度最高达6410毫克/升。因进水浓度严重超标，该厂不得不减少处理水量以保证出水达标，大量高浓度污水未 经处理经小沙河汇入松花江。

	整改目标
	2022年8月底前，完成全市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污水排入市政管网企业排查和评估，2025年12月底前完成七家子污水处理厂5万吨/日扩建工程及新建 10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建设,完成进水管网雨污分流，解决雨污合流问题。

	整改措施
	省措施：（一）吉林市立即组织人员，加强对进入吉林市七家子污水处理厂的吉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船营经济开发区、吉林丰满经济开发区、吉林哈达湾经济开发区等园区企业的环境监管，保证工业废水达标排放，2022年8月底前，解决园区企业点源超标问题。实时监测七家子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情况，一旦发现水质异常，立即开展现场检查、监测及溯源工作。
（二）2022年6月底前，吉林市完成七家子污水处理厂进水管网情况探查。逐年制定年度管网改造计划，并按时间节点持续推进，2025年12月底前，完成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三）2022年6月底前，吉林市完成七家子污水处理厂扩建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立项和前期工作，2022年12月底前开工建设，逐年制定工程建设年度计划，严格按计划组织实施，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验收并实现达标排放。
	市措施：（一）2022年6月底前，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全市开发区重点污水排放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2022年12月底前，完成园区企业违法排污问题查处。进一步加强监管，充分利用在线数据监测平台等手段，强化执法监察，确保园区企业排水达到入管网标准。
（二）2022 年6月底前，市住建局督促各县（市）区对工业园区中污水接入市政管网的工业企业排水许可证办理情况 进行排查。2022年12月底前，对符合污水接入市政管网要求的企业办理排水许可证，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求限期退出或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三）市合作交流办配合省商务厅按照全省开发区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做好相关考核工作，督促全市开发区落实《吉林省开发区发展“十四五”规划》《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全省国家级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对入园企业强化环境管理相关要求。
（四）市生态环境局立即组织人员，加强对进入吉林市七家子污水处理厂的吉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船营经济开发区、吉林丰满经济开发区、吉林哈达湾经济开发区等园区企业的环境监管，保证工业废水达标排放，2022年8月底前，解决园区企业点源超标问题。实时监测七家子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情况，一旦发现水质异常，立即开展现 场检查、监测及溯源工作。
（五）2022 年6月底前，市住建局完成七家子污水处理厂进水管网情况探查。逐年制定年度管网改造计划，并按时间节点持续推进，2025年12月底前，完成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六）2022年6月底前，市住建局完成七家子污水处理厂扩建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立项和前期工作，2022年12月底前开工建设；2023年6月底前，完成新建污水处理厂扩建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立项和前期工作，2023年12月底前开工建设。逐年制定工程建设年度计划，严格按计划组织实施，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扩建、新建污水处理项目验收并实现达标排放。

	整改完成情况
	（一）市生态环境局按照整改要求，印发《吉林市省级以上工业园区重点污水排放企业专项执法检查方案》（吉市环发〔2022〕47号），对我市11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内58家重点涉水企业开展排查，检查过程中发现，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超期未及时延续，执法人员立即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企业按要求及时改正了违法行为，进行排污许可证延续，蛟河市分局按照“四个清单”内容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处理。
（二）市住建局依据省住建厅《关于开展工业废水纳入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排查与评估工作的通知》（吉建联发〔2022〕8 号）要求，由市住建局牵头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吉林市工业企业废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情况进行排查已形成排查评估报告上报至省住建厅，截至2022年12月，113家工业聚集区工业企业纳入污水厂处理，经评估113家均可被接纳，其中，91家已核发排水许可证，剩余22家因长期停产、搬离园区、未接入市政管网无办理排水许可证。
（三）市合作交流办全力配合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组织全市开发区完成考评与营商环境材料（共28册）的报送，并审核涉及环保的相关考核指标。制定并印发《吉林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关于落实全市开发区强化入园企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推动全市开发区严格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全省国家级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关于入园企业环境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全市开发区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吉林市开发区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在第三部分“整治重点内容”中，围绕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是否实施严格环境准入门槛，刚性执行投资强度、土地利用率、建筑容积率、节能减排降碳等约束性指标”。
（四）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吉林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园区工业企业专项排查行动的通知》（吉市环发〔2022〕15号），开展专项行动，要求执法人员持续加大环境监管力度，每月对所涉四个开发区内22家企业进行现场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预处理情况、是否存在超标超总量排放等，充分运用在线监测平台，强化执法监管，确保污水达标排放。同时要求吉林市七家子污水处理厂每日均对进水水质进行数据监测，确保污水经处理后稳定达标排放。专项行动期间，企业监测数据达标，暂未发现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问题。 
（五）2023 年完成七家子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探查。已制定年度“十四五”排水管网建设计划。“十四五”期间，吉林市城区累计完成污水管网建设改造 358.3 公里（计划 279.5 公里），其中新建 63.2 公里、雨污合流改造 49.3 公里、老旧管网改造 245.8 公里，超额完成建设任务，雨污合流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管网功能显著提升。 
（六）吉林市污水处理厂三期于2022年9月30日开工建设，2023年10月30日建成试运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5万立方米/天。吉林市江北污水处理厂于2023年12月11日开工建设，2025年10月31日建成试运行。目前小沙河溢流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此项任务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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